[bookmark: _Toc21962]服务需求
1.履约期限：3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（甲方每一年度结束对中标单位进行评价，不符合要求有权解除合同。）
2.履约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后支付人员工资及相关社保费用；劳务派遣费用按月支付，每月结束支付相应费用。
4.服务内容：人员具体安排位置由采购人根据投用区域和实际情况统筹安排。
劳务派遣人员初步预定为87人，按最低缴纳基数缴纳社会保险、公积金。工资及社会保险采购人每月付给派遣公司，派遣公司给采购人出具发票（包括人员工资、保险、人员管理费）。人员管理费招标控制价为每人每月230元，此管理费包括项目实施所需要的全部费用，包括出具发票所需交纳的税费等。采购人有权临时增加或者减少派遣人员数量。如采购人临时增加派遣人员数量，最迟7天内人员到位。人员发当月实际人员数量为准。

